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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工业园明珠能源站配套管线工程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关于发

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和环保部门审批文件等要求，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广州

市中扬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了《明珠工业园明珠能源站配套管线工程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以下简称《验收调查报告》）。

2024年 7月 30日，由建设单位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报告编制单位广州

市中扬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等代表及 2名技术咨询专家组成的验收工作组对本项

目进行验收，验收工作组审阅了《验收调查报告》，并对项目建设情况及配套

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了检查，经充分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明珠工业园明珠能源站配套管线工程建设项目（下称“项目”）位于广州

市从化区境内，管线总体走向为西南-东北方向，起点为位于鳌头门站，终点至

明珠工业园明珠能源站。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高压管线工程：新建一

条从鳌头门站直供明珠能源站（用户）的高压天然气管道，管道全长 7890m，

设计压力为 6.3MPa，管径 D508×12.7mm，采用 L485直缝埋弧焊钢管，年供

气量 9559×104Nm3；（2）场站（鳌头门站）工程：在紧邻现状鳌头门站内工

艺装置区东侧新增一套由钢管、管件、阀门及接头、放散塔、排污阀、柔性阳

极、阴极保护站等组成的工艺装置（含发球筒），且不改变原设计压力

（5.0MPa）和进站设计流量（11×104Nm3/h），工程高压管线出站小时高峰流

量为 1.9538×104Nm3；③场站（明珠能源站）工程：借用明珠能源站（用户）

内天然气调压站北侧相邻位置预留用地新建由钢管、管件、阀门及接头、牺牲

阳极、埋地阀井、排污池等组成的燃气计量装置（一开一备， 含收球筒），进

出站设计压力为 6.3MPa，进站设计流量为 59.478×104Nm3/h（含明珠能源站，

并预留大唐电厂用气需求），出站设计流量为 1.9538×104Nm3/h（明珠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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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4）配套工程：主要包括管道防腐（含阴极保护）、管线的自控防爆、

线路跨越、光缆通信、管线防腐、线路标识等辅助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建设单位于 2022年 9月委托广州市怡地环保有限公司编制了《明珠工业园

明珠能源站配套管线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环评报告表于 2023年

2月 3日通过审批，并取得了《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明珠工业园明珠能源站

配套管线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批复文号：穗环管影（从）

〔2023〕2号），取得批复后，项目于 2023年 2月 8日开工建设，于 2023年 9

月 27日完工，并通气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本次工程总投资 20466.6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88万元。

（四）验收范围

项目验收范围为明珠工业园明珠能源站配套管线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

及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实际管线路由与环评设计基本一致，仅部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优化

调整（主要为鳌头门站至穿越城鳌大道中段管线），调整后天然气管线长度由

7850米增加至 7890米，增加了 40米，没有穿越新环境敏感目标，没有新增环

境敏感点，根据《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环办

[2015]52号）中油气管道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分析，该变动不属于重大变

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及实际环境影响情况

（一）生态环境

建设单位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开展了施工期环境监理。

本项目无穿越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区等重要环境敏感区。

燃气管线沿线植被为常见植物，没有珍稀濒危的保护植物种类，虽然在施工期

中被铲除，但仅限施工带范围，施工带两侧的植物种类仍保持现状，所涉及的

植物仅是数量略有减少，不会导致植物种类在本区的消失。沿线区域没有陆地

野生动物保护区、鱼类洄游场、产卵场、越冬场，没有受特殊保护的动物，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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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珍稀水生物种，不涉及珍稀保护种群，沿线区域动物会随着管道建设的结束

逐渐回迁到附近的地域，并不会造成某种生物品种的灭绝，其影响是暂时的。

永久基本农田大部分以水平定向钻方式穿越，仅小部分采用开挖施工。水

平定向钻出入土点远离基本农田保护区；缩短开挖施工时间，缩小开挖面，做

到对管沟区土壤的分层剥离、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和循序分层回填，施工后撒

播菜籽等措施恢复开挖穿越区域。

管线穿越鱼塘时采用围堰开挖施工。

本工程施工期间采取了分段施工、缩短工期、减少施工作业带、分层取

土、分层回填、路边压实和边坡防护等措施，施工结束后及时对管线、站场地

貌进行了生态恢复和复土、复绿工作，防止水土流失。通过现场调查来看，管

道沿线施工占地根据实际情况基本进行了土地恢复平整、植草恢复，沿线植被

生长良好。因此，项目没有对沿线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二）水环境

施工期水污染源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废水、管道试压水。施工

期间，施工单位已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施工场地文明施工及环境管理暂行规

定》，严禁乱排废水；施工场地设置沉淀设施，施工废水、管道试压水沉淀一

定时间后，上层清水用于施工现场降尘、车辆清洗等作业，不外排；施工期间

不设独立施工营地，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周边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经过化

粪池处理后农田灌溉或者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不直接向地表水体排放。

施工期采用水平定向钻施工产生的泥浆，通过泥浆收集车收集，废泥浆沉

淀及干化后，先就地覆土、恢复原地貌，多余的运至相关余泥堆放场地倾倒、

填埋或废物再利用。采用围堰开挖鱼塘施工过程抽排围堰范围内的水，经沉淀

设施沉淀后再排放。

站场不新增工作人员，无新增生活污水，因此营运期无废水产排。

（三）大气环境

施工期对环境空气影响最主要的是施工扬尘、焊接烟尘和施工机械排放的

废气。施工单位按照《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试行）》

等相关要求，严格落实“6个 100%”扬尘控制措施，采取对施工场地采取围蔽

作业，施工现场和车行道路定期洒水抑尘，施工物料采取密封运输，出场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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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裸土、物料堆场覆盖，及时平整场地、复绿，加强对机械、车辆的维

修、保养等措施。

营运期管线本身不排放工艺性大气污染物，仅在站场设备检修或超压异常

放空时会有少量天然气排空。项目采用密闭工艺流程及技术质量安全可靠的设

备、仪表等，保证正常运行，并加强站场运行管理，减少无组织废气排放；站

场设有放空立管，可在事故状态下有组织的放空管段内余气。

（四）声环境

施工期噪声主要是施工机械和车辆噪声、管道吹扫和试压过程气流噪声，

影响施工沿线周围和运输线路两侧的声环境。施工期噪声通过避开居民休息时

间、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机械作业等措施以减少噪声的影响。

营运期噪声主要是站场工艺设备噪声和事故放空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

备，高噪声设备隔声，对设备和生产工艺区及放空立管进行了降噪等措施防治

噪声。

（五）固体废物

施工期固废主要是施工过程产生的废弃土方、淤泥、废泥浆、废包装材

料、施工清管废渣、建筑垃圾以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废弃土方、淤泥、废泥

浆大部分用作管沟回填，部分用于绿化覆土，实现土方平衡，余泥弃土弃渣运

至相关余泥堆放场地；废包装材料分类收集外售物资部门回收；清管废渣、建

筑垃圾运至相关余泥堆放场地倾倒、填埋或废物再利用；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

门清运。

营运期固废主要是设备检修清管废渣、废过滤器和生活垃圾。设备检修周

期较长，暂未产生清管废渣、废过滤器，待产生该类废物后，企业将委托有处

理资质的单位处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六）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事故类型主要为天然气泄露事故和设备区火灾、爆炸事故等。管

道路由已避开不良地质地段，管道外防腐采用三层聚乙烯结构，全线采用了阴

极保护措施。营运期采取了日常巡线检查、定期检测管道壁厚、对管道途经周

围居民进行环境风险宣传等风险防范措施。建设单位建立了分级应急响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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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急联动机制，并依托区域内社会力量应对规模较大的风险事故，项目配备

了必要的应急设施和物资。

（七）环境管理

建设单位在施工期成立安全环保小组，建立实施 HSE管理体系，专职负责

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工作，在建设单位督促施工单位落实了施工期各项污染防治

措施后，使工程建设期间对环境和生态产生的影响很小。

营运期环境管理按照 HSE管理体系的模式建立相应的管道环境管理机构，

并逐级落实岗位责任制，配备专职环保人员负责监督 HSE标准、贯彻实施环境

保护措施。

五、监测结果

根据广东共利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报告编号：

GLT2407065、GLT2407066、GLT2407067），结果表明：

（一）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1、废气

鳌头门站、明珠能源站的厂区内无组织排放废气非甲烷总烃均满足广东省

地方标准《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DB44/2367-2022）表 3

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2、噪声

鳌头门站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2类标准要求；明珠能源站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二）环境质量监测结果

1、大气环境

汾水村、大凼村、小坑村、塘贝村、西塘村、横坑村、城郊街处大气的非

甲烷总烃浓度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 非甲烷总烃限值》（DB13/1577-2012）二

级标准要求。

2、声环境

大凼村、小坑村、塘贝村、横坑村、城郊街处声环境满足《声环境质量标

准》（GB 3096-2008）2类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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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验收结论

综上，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环境保护措施，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验收调查报告》总体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要求，验收工

作组一致同意项目通过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加强对管道的日常维护管理。

（2）落实应急物资设备、加强应急演练，强化与地方相关单位的联动机

制，确保运营环境安全。

八、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工作组

2024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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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工业园明珠能源站配套管线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人员名单

序号 参会单位名称
参会人员姓名

（签名）

参会人员

职务/职称
参会人员联系电话 在验收工作组的身份

1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验收负责人

2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3 广州市中扬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报告编制单位

4 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技术咨询专家

5 广州正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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